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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卓惠玲

電話：05-3620123#8950

電子信箱：ajo17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民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特字第10901290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090129035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09012903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嘉義縣109年度特殊教育知能研習彙整表」1份，請

轉知各研習之參加對象報名參加，並本權責惠予公假登記

暨課務排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09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請依各研習規定之對象(含特教業務承辦人、普

教教師、國教階段特教教師、學前特教教師等)報名參

加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

（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）報名參加。

四、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

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第5條規定「身障學生就讀

之普通班班級導師，有優先參加特殊教育相關研習權利與

義務」，請學校積極遴派班級導師參與，以提升教師對特

殊教育需求學生教學與輔導之專業知能。

五、詳情請參閱各研習計畫(可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下載)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090002396

嘉義縣立民和國民中學

109/06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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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有疑義請洽承辦單位(學校)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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